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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保护生

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规范环境空气臭氧自动监测质量评估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空气臭氧自动监测质量评估的运维检查、仪器检查和现场比对的仪器

设备、操作过程、数据统计与评价等内容。

本标准附录 A、附录 B和附录 C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河北省环境应急

与重污染天气预警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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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臭氧自动监测质量评估指南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开展区域环境空气臭氧自动监测质量评估的方法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开展外部质量监督检查时对采用紫外光度法等的点式环境空气臭氧自动

监测进行质量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

本标准。

HJ 590 环境空气 臭氧的测定 紫外光度法

HJ 193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验收技术

规范

HJ 818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

术规范

HJ 1099 环境空气臭氧监测一级校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臭氧一级标准 ozone level 1 standard

指被国家生态环境监测主管部门认定的臭氧标准参考光度计，为全国生态环境系统的最

高计量器具。臭氧一级标准主要用于与国家计量基（标）准的量值比对、与生态环境系统内

SRP的量值比对、向臭氧传递标准进行量值传递。

3.2

臭氧传递标准 ozone transfer standard

指依据相关操作规程，能够准确再现或者准确分析、可以溯源到更高级别或者更高权威

标准臭氧浓度的可运输仪器设备。臭氧传递标准用于传递臭氧一级标准的权威性或者用于校

准监测站点的臭氧分析仪器。

3.3

臭氧核查标准 ozone audit standard

指可携带至自动监测现场，对采用紫外光度法等的点式环境空气臭氧自动监测仪进行现

场比对的臭氧校准仪或动态校准仪。设备应经过量值溯源，且内置有臭氧发生器和紫外光度

计。

4 评估方法

在评估区域内抽取一定比例的点位，检查臭氧自动监测系统的运维情况和运行状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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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结果合格后，采用经量值溯源的臭氧核查标准，对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点位的臭氧分析仪进

行现场比对，以分析仪测定值的相对误差评估数据质量。

5 试剂和材料

5.1 采样管线及接头

采样管线和接头应采用聚四氟乙烯材料。

5.2 臭氧核查标准运输箱

减少仪器运输过程中的物理震动、位移等。

5.3 零空气

可由零气发生器产生，也可由零气钢瓶提供。如果使用合成空气，其中氧的含量应为合

成空气的 20.9%±2%。

6 仪器和设备

6.1 臭氧核查标准

可根据比对实施者的实验室条件，选择下列中的一种用于现场比对。

6.1.1 臭氧校准仪

经过臭氧一级标准直接校准或者逐级校准过的臭氧校准仪。

6.1.2 动态校准仪

经过臭氧传递标准校准过的动态校准仪。与零气源连接后，能够产生稳定的接近系统上

限浓度的臭氧（500 nmol/mol）。

6.2 空气压缩机

可以使用环境空气子站的空气压缩机，也可以使用比对实施者单独携带的空气压缩机，

能稳定输出压力为 140 kPa~300 kPa的气体。

6.3 零气发生装置

由评估实施者单独携带至现场，用于现场比对时向核查标准和分析仪通入零气。

7 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可以是某一个或几个省、城市、县，或某个指定区域。在评估范围内随机抽取

至少 10%的点位进行检查，若评估范围内点位数量少于 50个，应至少抽取 5个点位。若评

估范围内点位数量少于 5个，应检查全部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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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质量评估

8.1 臭氧自动监测系统运维情况及运行状况检查

8.1.1 臭氧自动监测系统规范性及日常运行情况检查

对臭氧自动监测系统的规范性及日常运行情况关键内容进行检查，包括系统规范性检查、

日常运行维护检查和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检查，详见附录 A内容。检查结果应符合 HJ 818

要求。

8.1.2 臭氧自动分析仪检查

设置自动监测点位的动态校准仪，输出浓度为分析仪 80%满量程的臭氧标准气体，通

入臭氧分析仪 15分钟，记录分析仪最后 5分钟的分钟数据，取 5个分钟数据的平均值为分

析仪的测定值。记录分析仪测定值达到校准仪设置浓度 90%的时间 t90。

分析仪测得的臭氧浓度与校准仪设置的浓度相对误差在±10%以内，且 t90≤5 min，分析

仪合格，否则不合格。若被检查点位的仪器不合格，则不能用于日常监测，应对点位的动态

校准仪和臭氧分析仪进行检查与维修，并重新进行量值溯源。详见附录 B内容。

上述运维情况及运行状况检查结果合格，方可开展现场比对。

8.2 现场比对

8.2.1 仪器连接与准备

将臭氧核查标准运输至子站现场，放置于稳定平坦的平面上，避开空调直吹处。用管线

连接零气发生器的零气出口与核查标准的零气进口。将比对点位的臭氧分析仪的进样管线从

采样总管连接处断开，连接至核查标准的校准气出口。

臭氧核查标准排空口应当接入排废管路。对于无排空口的臭氧核查标准，应在与臭氧分

析仪连接管路上安装三通装置，三通装置的旁路接至排废管路。

连接好臭氧核查标准，保证臭氧分析仪处于常压采样状态，开机预热。打开空气压缩机

和零气发生装置，调节压力使其稳定输出 140 kPa~300 kPa的零气。

零气

发生器

臭氧

核查标准

臭氧

分析仪

零气

发生器

臭氧

核查标准

臭氧

分析仪

废气

排空

排空

废气

a

b

图 1 现场比对仪器连接示意图（a：核查标准带排空口，b：核查标准不带排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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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比对测试

操作臭氧核查标准分别产生浓度为 0 nmol/mol、45 nmol/mol、75 nmol/mol 和 125

nmol/mol的臭氧气体，依次通入臭氧分析仪 15分钟，记录分析仪最后 5分钟的分钟数据。

再次设置臭氧核查标准产生浓度为 0 nmol/mol的臭氧气体，排出仪器和管路中残留的

臭氧。

记录好臭氧核查标准和臭氧分析仪的基本信息，记录内容参见附录 C。

8.2.3 结果计算与表示

记录臭氧核查标准和臭氧分析仪每个浓度点最后 5分钟的 5个分钟数据，以 5个分钟数

据的平均值作为该浓度点的测定值。按公式（1）和（2）计算除零点外其他各浓度点分析仪

测定值的相对误差。

RE（%）=（Ci-Cr）/ Cr×100% （1）

Cr=m×Cs+I （2）

式中：

RE——臭氧分析仪测定值的相对误差，%；

Ci—臭氧分析仪测定值，nmol/mol；

Cr—臭氧一级标准数值，nmol/mol；

Cs—臭氧核查标准测定值，nmol/mol；

m—臭氧核查标准校准公式中的斜率；

I—臭氧核查标准校准公式中的截距，nmol/mol。

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8.2.4 数据质量评估

评估者可采用数据质量目标评估某一区域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数据质量是否满足需求。数

据质量目标值可根据评估者的评估需求自行制定。以下给出两种常用方法：

（1）用各浓度点相对误差的最大值表示该点位臭氧分析仪的比对结果，汇总审核范围

内所有点位臭氧分析仪的比对结果，统计比对结果的最大值、最小值和中位值。绘制审核范

围内比对结果的散点图，用以评价整体数据质量。累积各次评估结果，绘制比对结果随时间

变化的散点图，用以掌握数据质量的变化趋势，采取整改措施。

（2）按下式，采用全部结果相对误差（RE）的 95%置信区间，作为数据质量目标。

0.975,n
sm t
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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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评估范围内相对误差的平均值，按式（4）计算；

s——评估范围内相对误差的标准偏差，按式（5）计算；

n——评估范围内相对误差的数据量；

t——查表得到自由度为 n-1，置信度为 95%时的 t值。

n
RE

m
n

i  1 （4）

 
1

1
2




  

n
mRE

S
n

i i

（5）

若量化评估结果超出数据质量目标要求，须及时查找原因，并实施有效的整改措施。

9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9.1 量值溯源和传递要求

高级别的臭氧传递标准应能溯源至臭氧一级标准，且在校准有效期内。

9.2 仪器

每次进行现场比对前，应采用高级别的臭氧传递标准对臭氧核查标准进行校准，确保臭

氧核查标准的量值准确性。

每次比对后，应将臭氧核查标准带回实验室进行检查。连接好臭氧核查标准与高级别臭

氧传递标准，不进行零点和跨度点调整，按照校准程序进行臭氧核查标准与高级别臭氧传递

标准的多浓度点比对，应符合传递标准的指标要求。如果在现场比对结束后进行臭氧核查标

准的实验室检查时，核查标准未能通过检查，则此次比对数据无效，应对臭氧核查标准进行

检查调整，重新进行量值溯源后使用。

使用的零气质量应符合 HJ 590要求。

9.3 比对测试过程

各设备气路连接好后，应进行气路检查，确保气路无泄漏。

比对过程中，各设备应当使用同一来源零空气。

比对测试期间，应当关闭站房房门和隔断，保持站房的室温、湿度无明显变化，符合

HJ 193中站房环境要求。



6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系统规范性及日常运行情况检查记录表

城市： 点位名称：

检查内容 检查要点

是否满足

规范要求
其他需要说明

的问题
是 否

系统规范性

采样

系统

采样口距地面的高度是否满足 HJ 193的要求

采样总管是否垂直安装

气态污染物采样总管是否有加热装置，加热温度是否控制在30～50℃

采样系统清洁程度：采样管道、采样头是否清洁，有无积灰、积水或障碍物

仪器性能

指标

采样流量：对气态污染物采样支管进气口的采样流量是否定期进行校准

响应时间：响应时间是否依据规范中要求的仪器技术性能指标进行评定

零点/跨度漂移：零点漂移/跨度漂移是否依据规范中要求的控制指标进行评定

日常运行维护

是否保持站房环境卫生，按规定对设备进行巡检维护

是否按照操作规范规定的周期对采样管路进行清洁

是否按操作规程的要求定期进行仪器设备、检测系统的关键部件的维护、清洗和标定

是否按规范要求定期进行仪器零点/跨度漂移检查与校准

是否按规范要求对耗材（滤膜、纸带等）及时更换

系统设备的时间是否一致

系统运行制度等文档资料是否齐全

空气站巡检记录、仪器校准记录、耗材更换记录和仪器维修记录是否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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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内容 检查要点

是否满足

规范要求
其他需要说明

的问题
是 否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量值溯源/传递

用于量值传递的流量计、气压表、压力计、真空表、温度计等是否定期进行检定

是否采用传递标准对工作标准进行量值传递

传递时间：

传递标准是否定期溯源至一级标准

溯源时间：

仪器校准

是否按要求进行臭氧分析仪的流量检查与校准

是否按要求进行动态校准仪的流量检查与校准

是否按要求进行臭氧分析仪的零点和跨度点的检查与校准

检查与校准频次：

是否按要求进行臭氧分析仪的多点校准

校准时间：

操作人： 校核人： 审核人：

日 期：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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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仪器检查记录表

城市 点位名称

环境条件 室温 相对湿度 大气压

动态校准仪 名称及型号： 仪器编号： 生产厂家：

臭氧分析仪

名称及型号： 仪器编号： 生产厂家：

量程： nmol/mol

校准仪设定值（nmol/mol）
分析仪测定值（nmol/mol）

1 2 3 4 5 平均值

相对误差 %

t90 min

检查结果 □合格 □不合格

判定标准 分析仪测定值的相对误差在±10%以内，且 t90≤5 min，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操作人： 校核人： 审核人：

日 期：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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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现场比对记录表

城市 点位名称

环境条件 室温 相对湿度 大气压

臭氧核查标准
名称及型号： 仪器编号： 生产厂家：

一级标准浓度=（ ）×核查标准示值+（ ）nmol/mol m= m′=

臭氧分析仪

名称及型号： 仪器编号： 生产厂家：

采样流量： 截距： 斜率：

浓度点 0 nmol/mol 45 nmol/mol 75 nmol/mol 125 nmol/mol

测定值（nmol/mol） 分析仪

（Ci）
核查标准

（Cs）
分析仪

（Ci）
核查标准

（Cs）
一级标准

（Cr）
分析仪

（Ci）
核查标准

（Cs）
一级标准

（Cr）
分析仪

（Ci）
核查标准

（Cs）
一级标准

（Cr）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第 4次

第 5次
平均值

相对误差 /
比对结果 □合格 □不合格

判定标准 零点读数小于 5 nmol/mol，且其他所有浓度点的相对误差均在±15%以内，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操作人： 校核人： 审核人：

日 期：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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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动态校准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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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空气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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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自动监测点位的动态校准仪，输出浓度为分析仪80%满量程的臭氧标准气体，通入臭氧分析仪15分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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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臭氧核查标准运输至子站现场，放置于稳定平坦的平面上，避开空调直吹处。用管线连接零气发生器的零气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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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设置臭氧核查标准产生浓度为0 nmol/mol的臭氧气体，排出仪器和管路中残留的臭氧。
	记录好臭氧核查标准和臭氧分析仪的基本信息，记录内容参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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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臭氧核查标准和臭氧分析仪每个浓度点最后5分钟的5个分钟数据，以5个分钟数据的平均值作为该浓度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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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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